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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信部联通装函〔2023〕23 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

业和信息化、交通运输、发展改革、财政、生态环境、住房城乡

建设、能源、邮政主管部门： 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战略部署，

推进《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深入实施，

推动提升公共领域车辆电动化水平，加快建设绿色低碳交通运输

体系，工业和信息化部、交通运输部会同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

生态环境部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、能源局、邮政局在全国范围内启

动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工作[本文所指公共领域车

辆包括公务用车、城市公交、出租（包括巡游出租和网络预约出

租汽车）、环卫、邮政快递、城市物流配送、机场等领域用车]，

试点期为 2023—2025 年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按照需求牵引、政策引导、因地制宜、联动融合的原则，在

完善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支撑体系，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、

基础设施建设、新技术新模式应用、政策标准法规完善等方面积

极创新、先行先试，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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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新能源汽车全面市场化拓展和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发挥

示范带动作用。 

二、主要目标 

（一）车辆电动化水平大幅提高。试点领域新增及更新车辆

中新能源汽车比例显著提高，其中城市公交、出租、环卫、邮政

快递、城市物流配送领域力争达到 80%。 

（二）充换电服务体系保障有力。建成适度超前、布局均衡、

智能高效的充换电基础设施体系，服务保障能力显著提升，新增

公共充电桩（标准桩）与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数量（标准车）

比例力争达到 1：1，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车位占比预期不低

于小型停车位的 10%，形成一批典型的综合能源服务示范站。 

（三）新技术新模式创新应用。建立健全适应新能源汽车创

新发展的智能交通系统、绿色能源供给系统、新型信息通信网络

体系，实现新能源汽车与电网高效互动，与交通、通信等领域融

合发展。智能有序充电、大功率充电、快速换电等新技术应用有

效扩大，车网融合等新技术得到充分验证。 

三、重点任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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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提升车辆电动化水平。科学合理制定新能源汽车推广

目标（参考数量标准见附件 3），因地制宜开展多元化场景应用，

鼓励在短途运输、城建物流以及矿场等特定场景开展新能源重型

货车推广应用，加快老旧车辆报废更新为新能源汽车，加快推进

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。支持换电、融资租赁、“车电分离”

等商业模式创新。 

（二）促进新技术创新应用。加快智能有序充电、大功率充

电、自动充电、快速换电等新型充换电技术应用，加快“光储充

放”一体化试点应用。探索新能源汽车参与电力现货市场的实施

路径，完善储放绿色电力交易机制，加大智慧出行、智能绿色物

流体系建设，促进智能网联、车网融合等新技术应用，加快新能

源汽车与能源、交通等领域融合发展。 

（三）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。优化中心城区公共充电网络建

设布局，加强公路沿线、郊区乡镇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际快

充网络建设。充分考虑公交、出租、物流、邮政快递等充电需求，

加强停车场站等专用充换电站建设。推动充换电设施纳入市政设

施范畴，推进充电运营平台互联互通，鼓励内部充电桩对外开放。

鼓励利用现有场地和设施，建设一批集充换电、加油等多位一体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11798


